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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讨论、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

摇（圆园园圆年愿月圆怨日淮南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

摇圆园园圆年怨月圆怨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
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）

摇摇第一条摇为了保障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（以下
简称人大常委会）依法行使讨论、决定重大事项的职权，根据宪法

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摇人大常委会讨论、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、经济、
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、环境和资源保护、民政、民族等各方面工作

的重大事项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摇人大常委会应当讨论、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重
大事项：

（一）保证宪法、法律、法规、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

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、决定的遵守和执行的重要措施；

（二）本级人民政府提请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

部分变更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和本级决算；

（三）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不同意检察委员会多数人的意见

而报请决定的问题；

（四）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

决议；

（五）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；

（六）授予或者撤销地方荣誉称号；

（七）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人大常委会决定的事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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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依法由人大常委会讨论、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
第四条摇人大常委会每年听取或者审议本行政区域内下列重
大事项的报告，可以依法作出相应的决议、决定：

（一）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

执行情况；

（二）预算的执行情况；

（三）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及其执行情况；

（四）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及审计后的整改情

况；

摇摇（五）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和批评、意见、建议的办理
情况。

第五条摇人大常委会根据需要，适时听取、审议本行政区域内
下列重大事项的报告，可以提出意见、建议，必要时，可以依法作出

相应的决议、决定：

（一）科教兴市、人口与计划生育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情况和

重大措施；

（二）城市规划的编制和重大变更；

（三）对社会经济、环境和资源等有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的立

项、建设情况；

（四）行政区划调整方案；

（五）与国际以及国内其他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的情况；

（六）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

情况；

（七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事业发展中直接涉及人民群众权

益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重要方案、举措及其实施情况；

（八）公用事业服务价格的调整方案；

（九）重大安全事故、重大案件和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情况；

（十）本级人民政府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部门、工作

机构的设立、变更、撤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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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办理信访和受理申诉、控告、检举的重要情况；

（十二）依法应当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的其他重要事项。

第六条摇本级人民政府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每年本
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闭幕后的猿园日内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送本
年度报告重大事项的安排方案。临时需要报告重大事项的，可以

向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。

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就人大常委会听取、审议重大事项

的报告提出建议。

第七条摇报告重大事项和人大常委会讨论、决定重大事项的
程序，按照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执行。

第八条摇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报告，应当真实、
准确，主要内容应当包括：

（一）基本情况；

（二）有关的决策、措施及其说明；

（三）有关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依据；

（四）有关的统计数据、调查分析等资料。

第九条摇对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报告，主任会
议可以决定交由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进行调查研究，提出意

见。有关机关、部门和单位对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调查研究应

当予以配合。

第十条摇人大常委会审议重大事项的报告时，有关机关的主
要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，回答询问。

第十一条摇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重大事项的决议、决定，有
关机关应当认真贯彻执行，并按照要求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执行情

况。

人大常委会审议重大事项报告提出的意见，由主任会议研究

交有关机关办理。需要作出答复的，有关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将

办理结果书面报告人大常委会。

第十二条摇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当根据主任会议的决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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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时对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重大事项的决议、决定的贯彻执行

情况进行检查，并向主任会议报告；主任会议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是

否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。

人大常委会认为必要时，可以向有关机关发出监督意见书。

第十三条摇依照本规定第三条应当由人大常委会决定的事
项，人大常委会应当适时作出决定；其他机关不得擅自作出决定。

依照本规定应当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的重大事项，有关机关未按要

求报告的，人大常委会可以责成其限期报告。

第十四条摇依照本规定应当提请人大常委会讨论、决定的重
大事项，有关机关擅自作出决定的，人大常委会可以责成其纠正或

者依法予以撤销。

第十五条摇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人大常委会依照
《安徽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追

究有关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责任：

（一）拒不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有关重大事项的；

（二）拒不执行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重大事项的决议、决定

的；

（三）拒不办理人大常委会对重大事项报告提出的审议意见

的；

（四）其他妨碍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讨论、决定重大事项职权

的。

第十六条摇本规定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第十七条摇本规定自圆园园圆年员员月员日起施行。《淮南市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人民政府、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人民

检察院报告重大事项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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